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六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負責電力市場檢討工作的首長級人員負責電力市場檢討工作的首長級人員負責電力市場檢討工作的首長級人員負責電力市場檢討工作的首長級人員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請委 員贊同我們將向 財務委員會人事 編

制小組委員會提出有關開設兩個首長級職位的建議。該

兩個職位是為加強政府內部的能力和專業知識，以檢討

香港的電力市場及協助制定在二零零八年以後供電業在

經濟規管方面的規管制度。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我們建議在經濟局內開設一個首長級薪點第 2/3 點

的電力顧問職位，將會以非公務員條件聘用，並在機電

工程署開設一個總機電程師常額職位。兩個職位同時在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生效。

背景及理據背景及理據背景及理據背景及理據

3. 政府與兩家電力公司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將於

二零零八年屆滿。我們希望及早為規管二零零八年以後

的供電業訂定一個合適的規管制度。這是為確保繼續會

有投資者就提供足夠和可靠的電力供應而進行投資，以

及在有新的規管制度時能夠順利過渡。我們計劃在二零

零三年前定出大方向。

4. 在研究各個二零 零八年以後的規 管制度方案時， 我

們需同時探討技術 (主要為工程方面 )以 及經濟方面的規

管問題。前者包括電力供應可靠性、為滿足不同市場架

構而需要的規劃和工序事宜、在增加聯網容量的情況下

電力系統的特性，以及有關系統可靠程度的問題。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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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這些問題時，當局需就特定事宜進行顧問研究，與電

力公司磋商，以及定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安排。

5. 在經濟規管方面 ，我們需要研究 其他地方改革電 力

市場的經驗，及一併考慮本地的情況。我們需要評估不

同 的 市 場 設 計 和 實 施 安 排 ， 當 中 可 能 包 括 把 發 電 、 輸

電、配電和 /或零售設施分開。此外，我們需考慮改動市

場架構的實際和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業內不同環節的規

模和參與者數目、制度架構、市場規則，以及不同方案

的經濟成本和效益。為此，我們不但需往訪海外的相關

規管當局和電力市場參與者，並與他們經常保持聯繫，

同時還需研究他們的市場規則和做法。我們亦要與內地

有關當局保持聯絡，以了解跨境的發展情況。我們需考

慮對香港的影響，並顧及目前香港市場的特點及未來的

前景和潛力。

6. 在研究上述問題 的過程中，我們 需諮詢多方人士 ，

包括經濟事務委員會、電力公司、各諮詢委員會以及市

民大眾。如有需要改變現有安排，我們需與電力公司定

出過渡安排。此外，我們亦需要制定所需的市場規則、

規管和制度架構等等。

7. 上文提及的艱巨 及繁複的工作涉 及考慮改革香港 其

中一個最重要的經濟界別。故此，我們需要一個包括有

管 理 人 員 ， 工 程 師 ， 經 濟 學 家 和 會 計 師 的 多 門 專 業 小

組。我們亦需要顧問研究形式的外間支援及加強內部的

經驗和專業知識。

經濟局及機電工程署現有的人手支援經濟局及機電工程署現有的人手支援經濟局及機電工程署現有的人手支援經濟局及機電工程署現有的人手支援

8. 目前，處理電力 供應政策事宜及 監察兩家電力公 司

的人手資源非常有限。在經濟局，現有一位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點第 2 點 )(職位簡稱經濟局首席助理局

長 (B))，在一位高級政務主任 (職位簡稱經濟局助理局長

(5))的 協 助 下 ， 負 責 包 括 電 力 供 應 在 內 等 多 項 政 策 事

宜。另外，還有一位庫務署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點第 2 點 )

帶領一組三位會計師，負責監察電力及煤氣公司的財務

事宜及燃油價格。至於機電工程署，則只有一位高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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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工程師及兩位機電工程師，負責監察規劃事宜以及電

力公司的技術表現。

9. 為應付持續進行 的工作，該等人 員已分身乏術。 除

了 要 處 理 因 執 行 《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 而 出 現 的 政 策 問 題

外，他們還要跟進與電力公司財務計劃有關的事宜，例

如檢討電力需求預測和發電容量的裝置時間表、檢討及

審核電力公司的財務和技術表現，及進行一年一度的電

費檢討等。故此，他們無法兼顧與制定二零零八年以後

與規管制度有關的繁複而詳細的拓展工作。此外，要進

行上文第 4 至 6 段所概述的艱巨及繁複的任務，必須運

用相當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經濟局及機電工程署現正缺

乏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和技術。

有需要開設建議的電力顧問職位有需要開設建議的電力顧問職位有需要開設建議的電力顧問職位有需要開設建議的電力顧問職位

10. 為了掌握所需的 專業知識和技術 ，以應付上述繁 複

的工作，我們建議委聘一名在改革電力市場方面富有經

驗，而且對電力市場行業有相當認識的人士，擔任政府

的電力顧問，任期三年。這位人士會提供專業意見、協

助訂定二零零八年以後的規管制度的未來方向、為將來

的實施奠定基礎、以及就影響香港未來供電基建的政策

提供意見。建議的電力顧問的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1。

11. 由於電力顧問所 提供的意見，可 能會對兩家現有 電

力公司的業務和未來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我們必須確保

新 的 電 力 顧 問 和 現 時 電 力 公 司 的 股 東 之 間 沒 有 利 益 衝

突。因此，我們會同時考慮本地和海外的應徵者。鑑於

預計電力顧問需經常與兩家本地電力公司的高層人員接

觸，他必須有相當高的職位。我們因此建議電力顧問的

薪酬應為相當於公務員首長級薪點第 2 或第 3 點，視乎

成功受聘者的經驗和資歷而定。

12. 我 們 建 議 以 合 約 條 件 聘 用 電 力 顧 問 ， 初 步 為 期 三

年。我們希望當電力市場改革計劃的大綱和方針一經制

定，隨後的實施工作可以由總機電工程師 (見下文第 14

至 16 段 )領導下的支援小組執行。不過，我們仍要視乎

附 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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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到的經驗、實際進度和當時情況而檢討電力顧問的

聘任。

13. 建議的電力顧問會向經濟局副局長 (1)負責。經濟局

副局長 (1)的職責包括負責管理與足夠、安全和可靠電力

供應有關的政策。電力顧問亦需與經濟局首席助理局長

(B)緊密聯繫，因為假如將來要改變現行的規管和市場安

排時，預期目前與未來將有很多關連。此外，經濟局首

席助理局長 (B)會繼續負責整體的行政支援和就有關事宜

提供全面意見。

有需要開設建議的總機電工程師職位有需要開設建議的總機電工程師職位有需要開設建議的總機電工程師職位有需要開設建議的總機電工程師職位

14. 我們亦建議在機 電工程署開設一 個總機電工程師 常

額職位與其他支援人員職位，以便向電力顧問和經濟局

及 為 連 貫 性 地 實 施 二 零 零 八 年 以 後 的 制 度 提 供 技 術 支

援。建議的總機電工程師職位的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2。

鑑於有關任務非常重要，所涉及的職務層次也較高，我

們有需要開設一個首長級薪點第 1 點的總機電工程師常

額職位。

支援小組支援小組支援小組支援小組

15. 我 們 進 一 步 建 議 開 設 一 個 包 括 兩 位 高 級 機 電 工 程

師、兩位機電工程師、一位高級經濟主任和秘書及文書

人員的支援小組，協助電力顧問和總機電工程師工作。

這樣將更有助我們借調人員，例如往海外的規管當局及

其他機構，以便在已實施改革的不同市場，吸收第一手

的 規 管 及 其 他 方 面 的 經 驗 。 他 們 會 提 供 必 要 的 技 術 支

援，以助研究考慮中的方案的可行性。

16. 具體來說，支援 小組會在以下幾 方面向電力顧問 和

總機電工程師提供支援  :

(a) 提供專業意見並提出建議，以便制定供電政策和

策略；

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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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二零零八年以後的供電市場結構訂定有關制度

架構的不同方案；

(c) 與有關的政府部門、公用事業及有關各方聯繫；

(d) 適當時為改革電力供應行業制定過渡計劃，並出

席與電力公司舉行有關過渡安排的會議；

(e) 管理有關的顧問研究工作；以及

(f) 與華南規管機關及供電機構聯繫，以研究有關華

南供電市場的發展和區內供電穩定程度的事宜。

17. 建議的總機電工 程師職位及支援 小組將會在機電 工

程署開設，作為該署編制的一部份。不過，經過在機電

工程署內的熟習期後，他們會借調到經濟局組成一個多

門專業小組。總機電工程師和他的小組主要向經濟局首

席助理局長 (B)負責，同時亦會在電力顧問任內向其提供

支援。經濟局現時的組織架構圖及建議中增聘了電力顧

問、開設了總機電工程師及其他支援職位後的組織架構

圖分別載於附件 3 和 4。

時限時限時限時限

18. 雖 然 現 行 的 《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 到 二 零 零 八 年 才 屆

滿 ， 但 我 們 有 需 要 及 早 制 定 二 零 零 八 年 以 後 的 規 管 制

度。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三年前定出大方向，以便有足夠

時間去進行任何變更建議。我們建議在二零零一年四月

一日開設電力顧問及總機電工程師職位，但電力顧問則

預計會在二零零一年第二季內委聘。

其他方法其他方法其他方法其他方法

19. 由於整項工作會 涉及重要政策考 慮，以及在整個 過

程中需要與電力公司及各方人士作定期討論，故我們不

認為聘用顧問公司以執行有關工作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附件 3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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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亦要為未來規管供電市場的核心小組建立專

業知識。所以，我們認為除目前的建議外，別無他法。

20. 假如建議未能獲 得支持，政府將 沒有專業知識和 所

需的支援，按計劃在二零零三年定出二零零八年以後的

規管制度。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21. 我們打算在二零 零一年 二月二十 一日的財務委員 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上呈交上述提及開設兩個首長級

職位的建議。

經濟局

二零零一年一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建議的電力顧問職責說明

主要職務

就以下主要職務向經濟局副局長 (1)負責︰

(a) 向經濟局和機電工程署提供專家意見和建議，以便制定供

電政策和市場改革策略。

(b) 就下述範疇提供專家意見︰

(i) 恰當的規管制度；

(ii) 恰當的市場結構以及如何建立這個結構；

(iii) 不同的市場和規管方案所需的規則和安排；

(iv) 不同的市場和規管方案的詳細計劃和時限；

(v) 在不同的市場方案下，能確保供電安全可靠的有效

機制；及

(vi) 假如目前的規管安排需要更改，順利過渡至日後模

式所需的過渡安排。

(c) 為二零零八年以後的供電業訂定詳細計劃和方案。

(d) 出席立法會、能源諮詢委員會及其他組織的會議，以便解

釋政府有關制定二零零八年以後的制度的方案和計劃。

(e) 出席與電力公司和有關各方的工作小組會議，討論有關改

變現行市場和規管制度的建議。

(f) 為經濟局內的常額人員提供有關改革供電業的訓練和傳授

知識。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建議的總機電工程師職責說明

主要職務

就以下主要職務向經濟局首席助理局長 (B)負責︰

(a) 主導供電業改革分組的運作和管理事宜。

(b) 與電力顧問合力提供專業意見和建議，以便制定有關二零

零八年以後制度的政策和策略。

(c) 在聽取電力顧問的意見後，就二零零八年以後的制度策劃

所需的制度架構和實施安排。

(d) 協調相關政府部門、公用事業及有關各方，以便制定二零

零八年以後的制度。

(e) 出席立法會、能源諮詢委員會及其他組織的會議，以便講

解政府的方針和建議。

(f) 代電力顧問主持與電力公司和有關各方舉行的工作會議，

以便為二零零八年以後的制度作出安排。

(g) 如有需要，出席與現有電力公司舉行的會議，討論過渡安

排。

(h) 管理就特定事宜進行的顧問研究。

(i) 就有關華南供電市場發展及區內供電可靠程度的事宜，協

助與華南規管機關及供電機構聯繫及協調。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旅遊事務專員旅遊事務專員旅遊事務專員旅遊事務專員

     
(新機場，民航及 (港口發展，海事服務及

航空服務 ) 物流服務 )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

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B) 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C)

(電力供應，電氣安全及 (除電力外的能源供應， (電力及煤氣公司的財務
氣象服務 ) 氣體安全，競爭政策及 監察等 )

郵政服務 )
 
 

向旅遊事務專員負責旅遊事務 )

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財務監察財務監察財務監察財務監察)

資源管理組主管資源管理組主管資源管理組主管資源管理組主管

(資源管理 )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1) 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2)

(向經濟局副局長 (1)負責內部行政，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

旅遊事務助理專員旅遊事務助理專員旅遊事務助理專員旅遊事務助理專員(1)

      郵政服務，氣象服務，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

     競爭政策及內部行政 )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

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3)/

  港口及航運局秘書港口及航運局秘書港口及航運局秘書港口及航運局秘書

(能源供應，電氣及氣體安全，

現時的組織架構圖現時的組織架構圖現時的組織架構圖現時的組織架構圖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

旅遊事務專員旅遊事務專員旅遊事務專員旅遊事務專員

(能源供應，電氣及氣體安全， (港口發展，海事服務及

郵政服務，氣象服務， 航空服務 ) 物流服務 )
競爭政策及內部行政 )

電力顧問電力顧問電力顧問電力顧問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

(電力供應，電氣安全及    (除電力外的能源供應，  (電力及煤氣公司的財務
氣象服務 )    氣體安全，競爭政策及 監察等 ) 向旅遊事務專員負責旅遊事務 )

(檢討電力市場    郵政服務 )
及規管安排 )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

建議㆗的組織架構建議㆗的組織架構建議㆗的組織架構建議㆗的組織架構

港口及航運局秘書港口及航運局秘書港口及航運局秘書港口及航運局秘書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1) 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2) 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經濟局副局長(3)/

(新機場，民航及

旅遊事務助理專旅遊事務助理專旅遊事務助理專旅遊事務助理專(1)

(向經濟局副局長 (1)負責內部行政，

資源管理組主管資源管理組主管資源管理組主管資源管理組主管

(資源管理 )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

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財務監察財務監察財務監察財務監察)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C)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

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B)

總機電工程師總機電工程師總機電工程師總機電工程師

1 位高級經濟主任位高級經濟主任位高級經濟主任位高級經濟主任

1 位㆓級私㆟秘書位㆓級私㆟秘書位㆓級私㆟秘書位㆓級私㆟秘書

1 位文書助理位文書助理位文書助理位文書助理

2 位高級機電工程師位高級機電工程師位高級機電工程師位高級機電工程師

2 位機電工程師位機電工程師位機電工程師位機電工程師


